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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19-048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度半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展健康”)对贵所公司部

半年报问询函[2019]第 12 号《关于对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中发现的问题，认真组织了核查及落实，现将落实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一、你公司主要子公司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林

药业”）系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嘉林药业 2016 年度、2017 年度、

2018 年度分别实现扣非后净利润 66,375.24 万元、79,585.66 万元、93,311.06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 102.12%、102.10%、99.61%，2016 年至 2018 年

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为 239,271.96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 101.12%。

根据你公司 2018 年和 2019 年半年报，嘉林药业 2018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实现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6.61 亿元、9.22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4.42 亿元、2.57 亿

元，报告期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44.50%、41.78%。你公司称报告期

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主打产品“阿乐”是国内第一个通过阿托伐

他汀钙一致性评价产品，在集中带量采购的“4+7”城市销售大幅增长，市场占

有率名列前茅。 

请你公司： 

1、结合嘉林药业的客户群体、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环

境等的变化，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关情况等，说明嘉林药业在业绩承诺期

满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18 年上半年下降 44.50%，净利

润下降 41.78%，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产品阿乐销售价格的大幅下降。阿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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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销售指标如下： 

项目 2019 年上半年 2018 年上半年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万元） 89,447.94 163,989.56 -45.46% 

 销售数量 （万盒） 9,160.13 9,692.86 -5.50% 

 销售均价 （元/盒） 9.76  16.92  -42.28% 

 营业成本 （万元） 11,288.20 11,935.24 -5.42% 

 平均单位成本 （元/盒） 1.23  1.23  _ 

 毛利率  87.38% 92.72% -5.34% 

注：20mg 产品销售数量已按 10mg*1.7 进行了换算。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阿乐产品销量较 2018 年上半年下降 5.50%。自 2018 年

11月 1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试点方案》，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

深圳、成都、西安 11 个城市开展带量采购试点工作，旨在探索和完善药品采购

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降低群众药费负担，规范药品流通行业秩

序，提高群众用药安全。政策发布后，对于集中采购政策是否向其他省市延展具

有不确定性，国家医保局鼓励其他省份跟进集中采购政策。因此部分经销商在

2019 年上半年降低采购意愿，以减少自身经营风险。造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产

品销售数量出现下降。 

公司 2019 年上半年阿乐产品销售均价为 9.76 元/盒，较 2018 年上半年下降

42.28%，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导致了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大幅下降。自 2019

年 3 月份起“4+7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的正式施行是导致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的直接原因。2019 年上半年集中采购政策执行地区销售占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集中采购 

占比 
非集中采购 

占比 
区域 区域 

销售数量（万盒） 4,988.59 54.46% 4,171.54 45.54% 

销售收入（万元） 16,959.14 18.96% 72,488.80 81.04% 

平均销售单价（元/盒） 3.40  _ 17.38  - 

注 1：20mg 产品销售数量已按 10mg*1.7 进行换算。 

注 2：上表中“集中采购区域”中的销售数量及收入，是指“4+7 药品集中采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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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 个城市，实际执行集中采购中标价 3.40 元/盒（10mg）价格后的销售数量及收入。 

2019 年上半年阿乐产品在执行药品集中采购地区的销量占比为 54.46%，销

售金额占比为 18.96%；执行集中采购区域产品销售均价为未执行区域价格的

19.56%。 

2）公司所处行业变化情况 

公司所处医药行业自 2017 年起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先后经历了“两票制”、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及 2019 年新执行的“4+7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公司在 2018

年已实现了“两票制”政策的平稳过渡，并率先通过阿托伐他汀钙片一致性评价。

“4+7 药品集中采购”政策自 2019 年 3 月起执行，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的“4+7 集

中采购”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降低药价，使广大人民可以吃到质优价廉的药品。

公司在“4+7 药品集中采购”中，阿托伐他汀类产品中阿乐是独家中标。 

2019 年 9 月 1 日，上海阳光医药网公布了《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在 4+7试点城市外，开展跨区域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标志着药品采购已经进

入新时代。此次集采扩围将在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

等 25 个地区推开，涉及第一批试点的 25个中标产品，同时还会引进“多家中标”

新规，此次集采将于 2019 年 9 月 24日进行申报并公布结果。 

3）公司客户情况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客户群体及客户数量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按销售

数量排名的前十大客户中，有 6家客户隶属于执行带量采购试点城市，执行带量

采购中标价格，是导致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按销

售数量排名的前十大客户如下： 

单位：万盒 

 

客户名称 2019 年 1-6 月销售数量 

1 客户一              712.68  

2 客户二              544.14  

3 客户三              320.08  

4 客户四              302.12  

5 客户五              259.18  

6 客户六              252.46  

7 客户七              233.83  

8 客户八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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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mg 产品销售数量已按 10mg*1.7 进行了换算。 

4）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采用产品集中化战略，阿乐产品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95%以上。在“4+7

药品集中采购”中，公司为阿托伐他汀钙类产品独家中标企业，与同行业其他公

司相比，在受政策影响程度及产品品种集中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与同行业其

他公司不具备可比性。 

（2）说明业绩承诺期实现的业绩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

结转成本费用的情形。 

 回复： 

公司承诺期实现的业绩均为公司持续加强品牌市场影响力，增加产品市场占

有率的结果，公司业绩真实、准确，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用的情形。

公司 2016 年至 2019 上半年阿乐产品销量对比情况如下： 

 

    公司主营阿乐产品自 2016 年至 2019 年 6 月销量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不

存在大幅波动。公司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不存在人为调整情

况。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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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4.39 亿元，较期初余额 14.47

亿元大幅减少 69.60%。货币资金主要以银行存款为主，报告期利息收入为

519.19 万元，仅为期末银行存款余额的 1.18%。 

（1）详细说明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货币资金是否存

在受限情况，如是，说明具体情形。 

回复： 

公司报告期初货币资金余额为 14.47 亿元，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4.39 亿

元，较期初减少 10.06 亿元。货币资金减少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及支

付合作诚意金，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销售商品及收回应收账款 17.91 

购买原材料及包装物等物资支出 0.93 

支付的各项税费支出 1.08 

支付的薪酬支出 1.02 

支付销售及管理费用等支出 7.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9  

购买理财产品净支出 14.98 

支付合作诚意金 2.50 

购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支出 0.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9 

筹资活动及汇率变动影响额 -0.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06 

公司不存在货币资金受限情况。 

（2）结合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和利率水平等，说明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规模的匹配性及其合理性。 

回复： 

2019 年 1-6月银行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月份 月末银行存款余额 月均存款余额 2019 年 1-6 利息收入 年化存款利率测算 

1 月 13.89 9.42  0.0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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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31    

3 月 10.41 

4 月 3.25 

5 月 3.85 

6 月 4.39 

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如下： 

项目 人民银行基准利率% 

活期存款 0.35 

七天通知存款 1.35 

数据来源：上述货币资金市场平均利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款基准利率调整表（2019 年 1月 1 日)。 

公司依据资金使用计划，利用银行存款不定期转存七天通知存款。目前七天

通知存款的利率大致在 1.35%左右，而公司实际存款利率为 1.10%，介于活期存

款利率 0.35%与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1.35%之间，故公司的利息收入与银行存款的

规模是匹配、合理的。此外，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计入“投资收益”科

目，不在“利息收入”科目核算。 

（3）说明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

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回复： 

经公司自查及向控股股东函询后确认，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联合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问题三、半年报显示，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76,825,4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20%。其中 666,598,670 股已被质押或冻

结，占其所持股份数量的 98.49%。 

1、说明上述股票质押的原因、质押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等；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截止 2019 年 9 月 19日，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一致行动人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凯世富乐 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共计持有公司 745,231,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25%；美林控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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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735,004,5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9%，

占美林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8.63%。 

具体质押情况及质押用途明细如下： 

序号 质权人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质押到期日 质押融资用途 

1 
华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5,409.87 

2019年 11月

3 日 

用途为归还兴业财富贷款 18 亿元，

参与德展大健康股份增发4.53亿元，

其余为生产经营用资金 

2 
兴业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6,840.58 

2020 年 2 月

18 日 

投资博纳影业入股 5000 万元，归还

锦州银行贷款 8000 万元，其余为补

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 

3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11,249.99 

2019年 10月

10 日 

用于投资喀什银行股权 7875 万元，

增资德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 亿元，

其余为补充流动资金 

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 

营业总收入 92,876.92 总资产 921,237.62 

营业总成本 12,602.38 总负债 524,910.33 

利润总额 7,987.01 净资产 396,327.29 

净利润 2,817.49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92.13 亿元，负债

为 52.49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57%，2019 年 1-6月营业总收入 9.28 亿元，利润

总额 0.79 亿元。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运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水平处于合

理范围，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2）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股票质押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

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如是，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

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2019 年 9月 1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8.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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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未达到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平仓价，因此不存在股票质押平仓风险。且控股股东

与公司第二大股东间持股比例差距较大，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更的可能。 

由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比例较高，为降低质押比例，控股股东计划采取相应

措施以减少质押风险。美林控股已于 2019 年 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可交

债的无异议函，美林控股将综合市场情况、发行对象、资金需求等因素，拟于

10 月底之前，通过发行 9 亿元可交债偿还债务，并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偿还

债务，以进一步降低质押率。 

 

问题四、报告期内，你公司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众集团”）、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投资”）签订股权收购及全

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支付合作诚意金 2.50 亿元。之后，你公司与汉众集团、

汉麻投资等相关方合资设立了德义制药有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德佳康（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拟分别开展工业

大麻在医用、食品饮料领域应用研究及开展心血管体检业务。2019 年 9月 7日，

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各方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将前期支付的 2.50 亿元合作诚

意金中 1.50 亿元作为你公司对德义制药有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的出资，其余 1.0 亿元作为履行本次合作协议的诚意金。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时的发行股份认购方美林控股、上海岳野、张昊、西藏锦桐、深圳珠峰、权葳、

深圳中欧、曹乐生等所持 78,158.41 万股限售股将于 2019 年 10 月、12 月限售

期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7%。 

（1）说明前述 2.5 亿元合作诚意金支付的具体时间、存放方式、履行的审

议程序； 

回复： 

公司于 2019年3月 8日及 2019年 3月 11日分别向汉众集团支付诚意金 7000

万元、3000 万元。公司于 2019 年 4月 9日向公司与汉众集团共同设立的共管账

户支付了诚意金 1.5 亿元，累计共已支付诚意金 2.5 亿元，其中 1亿元存放于汉

众集团账户，剩余 1.5 亿元存放于共管账户中。2019 年 3 月 7 日公司总经理办

公会审议通过《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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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公司严格

依照公司付款审批流程向汉众集团及公司与汉众集团共管账户支付上述诚意金。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与汉众集团、汉麻投资、汉义生物签署《合作协议》，根

据《合作协议》的有关约定，目前公司已收回公司与汉众集团共管账户中的 1.49

亿元诚意金，其中 4900 万元已用于德义制药注册资本出资,剩余资金公司将根据

美瑞佤那无形资产评估情况，按比例及时配套完成对美瑞佤那公司的出资。。 

（2）结合开展工业大麻的种植、加工和销售所需的相关资质、技术实力、

资金实力等，说明你公司开展工业大麻相关业务是否有实质性进展；如是，请

详细说明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充分披露相关不确定性

等风险情况，并结合前期披露事项及公司股价变动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信息披

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目前公司工业大麻相关业务正在稳步推进中。公司已完成对德义制药 4,900

万元的注资资本出资，注册资金已实缴到位。美瑞佤那正进行相关无形资产评估，

待评估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按比例配套完成对美瑞佤那公司的出资。上述两家公司

未来主要产品及研发管线方向已基本确定，已完成部分人员的调整及招聘工作，

在类大麻素分子修饰、原料药制备、剂型开发等部分项目已经立项开发，但受国

家政策变动、宏观环境、市场竞争、技术开发等因素影响上述工作存在不确定性

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说明未来三个月你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

股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计划。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后确认，控股股东美林控股将根据

解限到期时间按期申请解限。美林控股目前暂无减持计划，未来如有资金需求需

要减持，将按照规定披露减持计划，主要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票。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的公司股份

2280.19 万股，将于 2019 年 12 月解除限售。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

人凯迪投资、凯迪矿业将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10 

 

等相关法规，在未来三个月内视自身流动性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情况，计划优先

通过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方式适时减持公司股份。 

上海岳野持有公司 41,413.81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48%，其中

限售股份为 21,9246.22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79%，将于 2019 年 10 月解

禁；无限售流通股 19467.59 万股，占德展健康股份总数的 8.79%。上海岳野作

为公司的股东，非常看重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基

金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以战略投资人为主要减持对象，以协议转让为主要减持方

式减持股票。减持股票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监高均不存在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未来三个月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减持、减持方式、数量、

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各位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23日 

 


	问题一、你公司主要子公司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林药业”）系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嘉林药业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分别实现扣非后净利润66,375.24万元、79,585.66万元、93,311.06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分别为102.12%、102.10%、99.61%，2016年至2018年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为239,271.96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101.12%。根据你公司2018年和2019年半年报，嘉林药业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实现...
	请你公司：
	1、结合嘉林药业的客户群体、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环境等的变化，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相关情况等，说明嘉林药业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4）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采用产品集中化战略，阿乐产品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95%以上。在“4+7药品集中采购”中，公司为阿托伐他汀钙类产品独家中标企业，与同行业其他公司相比，在受政策影响程度及产品品种集中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因此与同行业其他公司不具备可比性。
	（2）说明业绩承诺期实现的业绩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结转成本费用的情形。
	回复：
	公司主营阿乐产品自2016年至2019年6月销量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不存在大幅波动。公司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不存在人为调整情况。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
	问题二、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4.39亿元，较期初余额14.47亿元大幅减少69.60%。货币资金主要以银行存款为主，报告期利息收入为519.19万元，仅为期末银行存款余额的1.18%。
	问题三、半年报显示，公司控股股东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76,825,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0%。其中666,598,670股已被质押或冻结，占其所持股份数量的98.49%。
	1、说明上述股票质押的原因、质押资金具体用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等；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截止2019年9月19日，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北京凯世富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凯世富乐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计持有公司745,231,311股，占公司总股本33.25%；美林控股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735,004,5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9%，占美林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8.63%。
	具体质押情况及质押用途明细如下：
	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6月30日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末，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92.13亿元，负债为52.4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7%，2019年1-6月营业总收入9.28亿元，利润总额0.79亿元。美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运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水平处于合理范围，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2）说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股票质押平仓风险，是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如是，说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的相关措施。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后确认，2019年9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8.08元，远未达到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平仓价，因此不存在股票质押平仓风险。且控股股东与公司第二大股东间持股比例差距较大，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可能。
	由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比例较高，为降低质押比例，控股股东计划采取相应措施以减少质押风险。美林控股已于2019年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可交债的无异议函，美林控股将综合市场情况、发行对象、资金需求等因素，拟于10月底之前，通过发行9亿元可交债偿还债务，并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偿还债务，以进一步降低质押率。
	问题四、报告期内，你公司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众集团”）、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投资”）签订股权收购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支付合作诚意金2.50亿元。之后，你公司与汉众集团、汉麻投资等相关方合资设立了德义制药有限公司、美瑞佤那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德佳康（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及合营公司，拟分别开展工业大麻在医用、食品饮料领域应用研究及开展心血管体检业务。2019年9月7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各方进一步签署合作协议，将前期支付的2.50亿元合作诚意金中1...
	（1）说明前述2.5亿元合作诚意金支付的具体时间、存放方式、履行的审议程序；
	回复：
	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及2019年3月11日分别向汉众集团支付诚意金7000万元、3000万元。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向公司与汉众集团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支付了诚意金1.5亿元，累计共已支付诚意金2.5亿元，其中1亿元存放于汉众集团账户，剩余1.5亿元存放于共管账户中。2019年3月7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与汉众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及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公司严格依照公司付款审批流程向汉众集团及公司与汉众集团共管账户支付上...
	（2）结合开展工业大麻的种植、加工和销售所需的相关资质、技术实力、资金实力等，说明你公司开展工业大麻相关业务是否有实质性进展；如是，请详细说明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否，请充分披露相关不确定性等风险情况，并结合前期披露事项及公司股价变动情况，说明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回复：
	目前公司工业大麻相关业务正在稳步推进中。公司已完成对德义制药4,900万元的注资资本出资，注册资金已实缴到位。美瑞佤那正进行相关无形资产评估，待评估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按比例配套完成对美瑞佤那公司的出资。上述两家公司未来主要产品及研发管线方向已基本确定，已完成部分人员的调整及招聘工作，在类大麻素分子修饰、原料药制备、剂型开发等部分项目已经立项开发，但受国家政策变动、宏观环境、市场竞争、技术开发等因素影响上述工作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说明未来三个月你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计划。
	回复：
	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后确认，控股股东美林控股将根据解限到期时间按期申请解限。美林控股目前暂无减持计划，未来如有资金需求需要减持，将按照规定披露减持计划，主要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票。
	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的公司股份2280.19万股，将于2019年12月解除限售。新疆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凯迪投资、凯迪矿业将依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规，在未来三个月内视自身流动性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情况，计划优先通过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方式适时减持公司股份。
	上海岳野持有公司41,413.81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48%，其中限售股份为21,9246.22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79%，将于2019年10月解禁；无限售流通股19467.59万股，占德展健康股份总数的8.79%。上海岳野作为公司的股东，非常看重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稳定发展、基金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以战略投资人为主要减持对象，以协议转让为主要减持方式减持股票。减持股票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